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南海区2023年度绿色建材试点项目检查辅导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有关建设、设计、审图、施工、监理单位：
　　推广绿色建材为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重要指标任务，是我区的一项重点工作。为贯彻落实《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推广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佛府办函〔2021〕30号），加快绿色建材推广应用，我局决定开展南海区绿色建材试点项目检查辅导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和范围
　　我局定于2023年3—12月期间委托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对南海区在建绿色建材试点项目进行现场检查辅导。涉及单位包括试点项目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及相关建材供应商等。具体时间及项目安排另行通知。
　　二、检查辅导主要内容
　　（一）提高试点项目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建材供应商等对于政府采购绿色建材相关政策、技术、管理及应用要求的熟知程度。
　　（二）检查试点项目在设计、采购、施工、监理、验收等过程中对于绿色建材应用的管理、实施及其符合性情况。
　　（三）辅导试点项目绿色建材应用过程管控，包括绿色建材符合性诊断、绿色建材专项资料档案建设、《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报告》编制等。
　　三、检查结果的处理
　　对检查中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强制性技术标准，我局将下发整改通知书，并按《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等规定进行处理。
　　对于实施较好的项目，为推进我区绿色建材发展与应用及提升我区绿色建材应用水平做出贡献的，我局将对参加企业通报确认，予以表彰。
　　四、其他要求
　　（一）各相关单位应高度重视检查辅导工作，安排专人跟进落实各项要求，确保项目符合政府采购绿色建材相关规定。
　　（二）检查专家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按照政府采购绿色建材相关政策和需求标准为依据，严谨、认真地进行检查与辅导，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应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3年3月17日
　　（联系人：张志明，联系电话：8628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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